
附件2：
（        ）专项服务分包协议
鉴于甲乙双方已于     年   月    日签订《中水东北公司科研院与         服务分包框架协议》，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规就甲方将    (部门或项目）部分岗位工作发包给乙方有关事宜进行了平等、自愿、充分商议，签订本专项分包协议以共同遵守。
一、服务项目
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下列服务：
服务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主要需求（分包服务内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项目联系人
1、双方确定如下项目联系人：
（1）甲方
负责人姓名：
身份证号：
联系方式：
（2）乙方
负责人姓名：
身份证号：
联系方式：
2、项目联系人的权限为：代表所属方接收/交付资料、物料；对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，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，对服务费用按月进行核定。
3、任何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应以书面形式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告知对方。
三、服务期限
服务期限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（含当日）至     年   月   日（含当日）止。
四、服务费用计算与付款方式
1、服务费用包含人工成本、管理费和税费及其他费用，人工成本包括提供分包服务的乙方员工的工资、五险一金或商业险（单位负担部分）。其中，甲方支付给乙方的管理费应按乙方员工工资总额的     %计算；税费费率按税务部门规定的分包服务费税率执行；其他费用按实际发生情况由双方确认（如必要的差旅费用等）。
2、甲乙双方指派专人就上月服务费用共同核算确认后，由乙方于次月10日前开据“分包服务费”增值税可抵扣专用发票，甲方于收到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付款。 
3、乙方指定收款账号：
户名：
账号：
开户行：
4、发票
本协议中约定的价款或交易金额为含税金额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正规足额增值税发票，发票信息如下：
名称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2200001239493558
地址、电话：长春市工农大路800号  0431-85092066
开户行及账号：中国光大银行长春长影支行 0835 9312 0100 3040 04388
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：劳务分包服务费
五、附则
1、甲乙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、协议解除及终止、协议未尽事宜及争议解决，遵照《劳务分包服务框架协议》之约定。
2、本专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的重要补充和具体约定，具有同框架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与框架协议条款冲突的以本专项协议约定为准。
3、本专项协议一式二份，协议双方各执一份。
4、本协议经各方签名或盖章（专项协议所涉及的部门或项目章）后生效。



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：

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：


签署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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